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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篇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 

 

 

第 11 章   防火与灭火 

 

11.3  水雾系统 

.7 面向货物区域的暴露救生艇、救生筏和集合站，不论至货物区域的距离；和 

CCS11.3.7.1 救生筏存放位置到船舷之间的暴露的转移路线和暴露的登乘站也可考虑用

喷水系统予以保护，除非救生筏存放在两舷附近，并随时可抛投。 

 

第 12 章   货物区域内的机械通风 

 删除 CCS12.2.2.b 


